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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專任教師借調辦法 
 

                   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系所務會通過 

                                    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七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系務會議修正第七條 

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二條、第三條、第五條 
  

 

第一條   本系為建立專任教師借調標準，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系申請借調之專任教師，須具有在本系連續任職二年以上之年資。

若借調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則依「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師兼職、借

調公民營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準則」辦理。 

 

第三條   本系專任教師借調條件以與借調人員之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    

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 

教師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

辦理，並以借調一任為限。 

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 

 

第四條   本系專任教師借調程序，除原已借調有案者依前條規定處理外，須經

系所務會議與會成員逾二分之一同意通過。 

 前項同意，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 

      依本辦法辦理借調之教師，不得參與前項審查會議。 

 

第五條  依本辦法借調之教師，於借調期間每學期應授課目至少一門，每學年

學分總數最低為四學分。 

 

第六條  本系主管及各委員會召集人於任職期間，經系務會議同意借調者，應

即辭去主管及召集人之職務。 

 

第七條   依本辦法辦理借調之教師，在借調期間內除教師新聘案外不得參與

本系所務會議各項決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